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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

便捷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

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

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

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三十二

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

普通股（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

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普通

股（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议事规则》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四

条 

二分之一以上的与会董事或两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提案不明

确、不具体，或者因会议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其无法对有关

事项作出判断时，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会议对该议题进行暂缓表决。  

提议暂缓表决的董事应当对提案再次提交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

出明确要求。  

二分之一以上的与会董事或两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提案不明确、不

具体，或者因会议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其无法对有关事项作出判

断时，可以书面向董事会提出暂缓表决,董事会应当予以采纳,上市公司

应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提议暂缓表决的董事应当对提案再次提交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出

明确要求。  

 

 

《监事会议事规则》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

成员应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具备合理的专业知识

结构。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

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

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应

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二）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

上职称、博士学位。 

第二十九

条 

公司应当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事项，公司必须按法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独

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审议事项相关

内容不明确、不具体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公司补充资

料或作出进一步说明。 

当 2 名或 2 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会议审议事项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

明确时，可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

该事项，董事会应当予以采纳。 

公司应当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事项，公司必须按法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独立董

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审议事项相关内容不明

确、不具体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公司补充资料或作出进一

步说明。 

当 2名或 2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会议审议事项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

明确时，可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该事

项，董事会应当予以采纳,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4 日 




